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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学研究中，墓葬材料由
于深埋地下保存相对较好等特点成
为研究的重点。在以往对墓内随葬
品的研究中，学者更多的就随葬品
的类型、材质、年代、功能等问题展
开讨论，较少考虑其来源问题。随葬
品的选择一方面受到生死观念的影
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丧葬礼仪的制
约。由于生死观和丧葬礼仪是不断演进的，所以不同
时期的墓内随葬品选择有不同侧重。总体而言，墓内
随葬品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其来源呈现出愈加复杂的
状态。这种复杂性很早就有体现，例如商代妇好墓的
随葬品已经不仅是丧葬礼仪活动中的用品，墓内随葬
的红山文化玉器等很可能是墓主生前把玩之物。从铭
文来看，其随葬青铜器的来源可能也很复杂。

到了汉代，墓内随葬品的内容更加庞杂。从考古
材料来看，汉墓中最常见的随葬品首先是墓主生前所
用的物品。用亡者生前使用物品随葬的传统从史前社
会用狩猎工具等器物随葬时就已见端倪，直到现代传
统葬礼中仍然存在。实用物品随葬表明了生死之间的
一种延续性，是一种“惯习”，也是“事死如生”观念的
一种体现。从汉墓出土的随葬品来看，这类随葬品多
是墓主生前随身使用的私人物品，比如墓主的衣物、
带钩、日常使用的铜镜等器具和私人印章等。

除此之外，其他器物也可以看出延续性，例如马
王堆长沙丞相利苍墓内随葬的铜弩机铭刻有“卅三年
私工室”等字样，可知是前朝旧物。南乐汉墓出土的精
美石砚，铭文“延熹三年七月壬辰朔七日丁酉君高迁
刺史两千石三公九卿君寿如金石寿考为期永典启之
研值二千”，此乃墓主生前稀罕之物。丧家在选择这些
随葬品时，对于是否是亡者旧物会有清楚的差别意
识。例如在凤凰山八号西汉墓出土的遣册中就明确标
明随葬衣物的差别，如“故锦袍一”与“新锦袍一”等。
这种情况在战国到西汉早期墓葬中较为多见，同时

“故”字还能起到强化物品归属权的作用。唐代的衣物
疏中这种表达仍然存在，如高昌章和十三年孝婆随葬
衣物疏就有“右上所件，悉是平生所用之物”的表述。
这类随葬品往往最受重视，很多西汉墓内没有遣册而
只有衣物疏，衣物疏上所载大都是墓主生前随身穿戴
和使用的物品，而不见其他陶器等专门制作的随葬器
物，此外前一类器物也大都随葬在棺内。

除墓主生前所用之物，从“新”“旧”之别也可以
看出还有一些随葬品是丧家重新置办的。西汉原涉
主持朋友母亲葬礼，“侧席而坐，削牍为疏，具记衣被
棺木，下至饭含之物，分诸客，诸客奔走市买，至日昳
皆会。”可知当时这些丧葬用具可以直接在市场上购
买。马王堆三号汉墓遣册第104号简中，可以看到“右
方羹凡卅物，物一鼎。瓦维（瓮）、（箸）各一、蜀鼎六、
瓦贵（缋）六。不足十六买瓦鼎锡涂”的记载，可知部
分随葬器物是丧家自己置办的。这些采买的器物中
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衣物等日常实际使用的物品，
一类则是“瓦鼎”这类专门为丧葬活动制作的物品。

在汉代，有专门制作和经营丧葬物品者，这些物
品通常被称为“偶车马下里伪物”。《汉书》载周亚夫
儿子因“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而受
到朝廷责备，东汉时渤海博士郭凤“先自知死期，豫

令弟子市棺敛具”。可知汉代社会有
提前预备丧葬用品的习惯，而且葬
礼和随葬所用的丧葬用品在汉代具
有一定的市场，甚至有囤积居奇者。

《汉书》载：“茂陵富人焦氏、贾氏以
数千万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昭帝
大行时，方上事暴起，用度未办，延
年奏言：商贾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

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当所为。请没入县官。”
因而这些经营者也常常成为被整治的对象。

此外，汉代的碑刻、画像也有成熟的市场。画像石
与碑刻中常见石工、画工之名，如东汉《绥民校尉熊君
碑》文末刻有“碑师舂陵程福造”。可知碑刻市场有成
熟的工匠体系。而通过学者的研究，汉代墓葬画像中
也体现出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地域传统
和工匠传统。研究表明，汉代画像石从选材、开采、制
作到最后的消费已经有成熟的产业链。而汉代画像砖
中发现的大量同模现象，以及部分随葬品特别是陶器
的模范化制作痕迹也都显示出背后商品化的运作模
式。从汉代丧葬品的商品化来看，一方面丧葬品市场
为丧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另一方面汉代丧葬品
的商品化也意味着市场风气会影响和限制丧家选择
的空间，两者之间交互影响。总的来说，汉代随葬品相
当一部分当来源于专门的丧葬品市场。

汉代贵族或高级官吏的随葬品，除了亡者生前
所用和丧家随葬品市场采买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来
自各类赗赙。汉代高级官吏葬礼上的赗赙活动相当
壮观，通常“大郡两千石死官，赋敛送葬者皆千万以
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产业。”这些赗赙主要分为两
种来源，一种是来自官方的赗赙，又可以细分为两
类，一类是有制度可循的官方赗赙，例如《后汉书》
载：“旧典，两千石卒官赙百万。”另一类则是来自皇
家的特殊恩典，如在西汉大将军孔光逝后，“使九卿
策赠以太师、博山侯印绶，赐乘舆、秘器。少府供张，
谏大夫持节与谒者二人使护丧事，博士护行礼。太后
迹遣中谒者持节视丧。公卿百官会吊送葬。载以乘舆
輼辌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儿诸生合四百人挽送。车万
余辆，道路皆举音以过丧。将作穿复土，可甲卒五百
人，起坟如大将军王凤制度。谥曰简烈侯。”其中，“谏
大夫持节与谒者二人使护丧事，博士护行礼”等属于
葬礼活动中非物质的礼制赏赐。两汉官方赗赙在文
献中多有记载，主要分为随葬的葬器、葬地、助丧的
财货以及礼仪性待遇。在官方赗赙活动中，通常还涉
及对亡者下一代的庇荫。

汉代葬礼上的另一类赗赙来自亲友宾客，西汉
时“平原君家贫，（母死）未有以发丧，方假贷服具，陆
生令平原君发丧。……辟阳侯乃奉百金往税。列侯贵
人以辟阳侯故，往税凡五百金。”有的赗赙因为路途
遥远还要通过寄送的方式，“（王）丹子有同门生丧
亲，家在山中，白丹欲往奔慰。结侣将行，丹怒而挞
之，令寄缣以祠焉。”而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马王
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一篇木牍载有“右方凡用笥六
十七合，其十三合受中，五十四合临湘家给；帛囊八，
其六受中，二临湘家给；布囊廿二，其八受中，十四临
湘家给； 七，其三受中，四临湘家给。”正如发掘者
指出的那样，“受中”的意思当是“禁中”即来自长沙

王府的赗赙。
东汉乐浪太守掾王光墓出土一枚木简，上书“缣

三匹，故吏朝鲜丞田肱谨遣吏再拜祭”，由此可知墓
内随葬有王光故吏田肱遣吏赗赠的缣。除此之外，天
长三角玗墓地桓氏家族墓M19出土的B型漆耳杯上
书“桓乐”，C、D型漆耳杯上书“桓安”的现象，也说明
它们可能是不同后人在葬礼上献祭的器物。而袁仲
一、刘钰先生在整理秦陶文时就发现一座墓内多姓
氏铭文的现象，敏锐地指出这当与此时赗赙活动相
关。其后王洋先生对西汉陶缶铭文进行研究，指出汉
代墓内陶缶很可能是葬礼上的赗赙品。用陶缶赗赙
可能更多流行在下层社会中，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
汉代随葬品多种来源的反映。

此外，从随葬品不同来源看，要留意汉代墓内随
葬品的器物性质问题。以往的讨论往往分为明器、祭
器、实用器等，但实际葬礼进行过程中，伴随着葬礼的
不同环节同一件器物的性质可能会产生变化，赗赙器
可以用来祭祀也可以用来随葬，明器可以用来随葬也
可以用来祭祀，而伴随着葬礼结束，所有器物性质归
于统一，都是为墓主所有和所用的葬器。如唐兰先生
在《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铜器说明》中所言：

“无论何类铜器，皆含有用器、礼器、明器三种用途，不
能以礼器一名包括之也。”例如葬礼上赗赙的缣帛类
物品大都是给丧主助丧之用，与钱财相似。如从乐浪
王光墓出土木牍来看，此处缣显然是用来随葬了。汉
墓中也有随葬帛的现象，例如山东嘉祥长直墓地
M108中发现了布（帛）的痕迹，魏晋时期甚至有随葬
明器帛者，《封氏闻见记》亦有“古埋帛，今纸钱则烧
之”的说法。这都说明，汉代的葬礼上伴随着不同的仪
式环节，随葬品有一个被展示、选择到最终下葬的过
程，这一过程中器物的性质可能产生改变。

总的来说，汉墓随葬品具有多重来源，其中部分
是亡者生前所使用的器物，多是一些随身衣物或工
具，这些随葬品体现了生死之间的延续性。部分是丧
家自丧葬品市场采买的器物，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品
部分还是受赠于官方的“东园秘器”。这类器物往往
是专门为丧葬活动制作，体现了生死之间的差异。无
论是考古发现还是文献记载，都可以看到汉代具有
较为成熟的丧葬品市场，它既丰富又限制了丧家的
选择。还有部分随葬品是来自葬礼上的赗赙，值得注
意的是赗赠亡人的物品会在葬礼中被展现出来，却
不一定都要随葬。如《礼记》所载“陈器之道，多陈之
而省纳之也，省陈之而尽纳之也。”郑玄注曰“多陈
之，谓宾客之就器也，以多为荣。省陈之，谓主人之明
器也，以节为礼。”因而，只有少部分赗赙器物被最终
下葬。同时，这些随葬品的器物性质并不是由器物本
身决定的，而是由其参与的不同丧葬仪式环节体现
的功用所决定的，同一类器物由于使用的情境不同
会拥有不同的性质，同一件器物在不同的仪式环节
中性质也会产生转变。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京津冀
地区汉墓材料所见汉代葬仪研究”（24LSC018）的阶
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长沙马王堆一、三号汉墓
（以下简称 M1、M3）出土“君
幸食”漆耳杯的数量分别为50
件、98 件，占墓中漆质饮食器
具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31.6% 、
33.1%。如此高的占比，凸显

“君幸食”漆耳杯在轪侯家族
饮食器用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为研究汉初区域社会礼俗交
融与贵族阶层饮食生活提供
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本文参考

《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
究》，对马王堆汉墓“君幸食”
漆耳杯铭文内涵及物质文化
进行考察。

“君”为何人

“君”在甲骨文中由“尹”
“口”组成，意为手持权杖、发
号施令的统治者，具有尊贵的
身份内涵，在不同语境中含义
有所差异。学界对马王堆汉墓
漆铭“君幸酒”“君幸食”中

“君”的释读主要有四种观点：
杜迺松认为，“君”代表墓主人
生前的“显贵”身份；陈松长提
出，“君”为西汉丞相的专称；
傅举有持“君”为“国君”之说；
吴松庚提出“君”是“子女对已
逝父母的一种敬称”的见解。
上述学者从《仪礼》《尔雅》《榖
梁传》《汉书》《说文解字》等文
献出发，从不同角度对“君”的
身份进行了考释。

值得注意的是，“君”铭漆
器亦见于马王堆二号汉墓（以
下简称 M2），但仅有一件“君
幸酒”漆耳杯，占 M2 出土漆
质饮食器具的比重为 0.8%。若将 M1、
M3 出土“君幸食”漆耳杯、食盘、小漆
盘、漆食奁、漆盒连同“君幸酒”漆耳杯、
漆卮等“君”铭漆器纳入统计，则 M1、
M3出土“君”铭漆器占相应墓葬出土漆
质饮食器具的比重分别高达 81.0%、
82.0%。这表明至迟在 M1 墓主人下葬
时，轪侯家族对“君”铭漆器具有强烈的
身份标识需求。结合 M1、M3 下葬时间
晚于 M2 近二十年的背景，可进一步推
断：“君”铭漆器的大规模使用，是轪侯
家族内部“君”身份的确认。M1 作为初
代轪侯夫人之墓，M3 作为二代轪侯之
墓，均将饮食器具转化为身份象征。初
代轪侯下葬时，这一标识体系可能尚未
形成，故 M2 仅见零星“君幸酒”漆耳
杯。若“君”为丞相或国君的专称，那么
M1 墓主人并无相应身份，其墓大量随
葬“君”铭器，似有逾礼之嫌。事实上，
M1 使用“君”铭漆器并非逾礼。杜迺松
引《榖梁传》“侯之妻可称‘小君’”的观
点，对这一现象做出了解释。M1、M3随
葬“君”铭器的规模表明，“君”并非单纯
的“小君”。傅举有提出，列侯以“家”为
独立政治单元，设置家丞等从属人员。
在这一制度下，轪侯家内部需要明确最
高权威，“家”之主君称“君”，其妻称“小
君”，二者在列侯“家”的礼仪中均可统
称“君”，即 M1 墓主初代轪侯夫人辛
追、M2 墓主初代轪侯利苍和 M3 墓主
二代轪侯利豨的身份皆为轪侯家的

“君”，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轪侯家的核
心角色。对于吴松庚提出的“子女对已
逝父母的敬称”一说，在此语境下亦获
得合理支撑。列侯“家”既是公家，也是
私家。在“轪侯家族”的语境下，M1、
M2、M3 均由晚辈主导丧葬事宜，以

“君”称逝者，既合孝道礼制，亦合敬称
逻辑。

“君”铭漆器的规模化使用，将列
侯“家”的等级秩序物化于日常饮食器
具之中。因此，马王堆汉墓“君”铭漆器
的大规模使用，正是轪侯家以“君”区
分等级、维系内部权力秩序的体现，印
证了汉代列侯“家”作为公私合一的独
立政治单元，以及“君”作为汉代列侯

“家”和“家族”内部最高统治者的双重
性质。

何以“幸食”

马王堆汉墓“君幸食”漆耳杯之“幸”
为会意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冀
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此处“幸”作

“希望”解。“君幸食”即希望“君”安享美
食，体现了晚辈及臣属的敬奉与礼制性
劝食。“幸”的对象是“食”，劝食行为既彰
显家族内部的尊卑秩序，也凸显汉初贵
族饮食生活的仪式感。

用器 马王堆汉墓“君幸食”漆耳
杯是汉代礼俗交融的典型美器。字形
风格上，铭文以规整圆润的隶书书写，
结构匀称、典雅肃穆，既符合官方文字
规范，也匹配贵族宴饮氛围。“君幸食”
铭文本身是礼（家族尊卑秩序）与俗
（日常宴饮劝食）交融的表达。端庄的
字形将口头礼俗转化为视觉化礼仪符
号，固化并传承礼制精神。规范统一的
铭文体现出轪侯家族对日常礼俗的重
视，实现“礼”对“俗”的规范与“俗”对

“礼”的践行。
从空间布局上看，“君幸食”铭文位

于杯内底中心，与耳杯造型形成“繁简”
对比，让器物兼具礼仪、审美与实用功
能。中心位置象征秩序与尊崇，以器物空
间秩序映射社会等级秩序，让使用者在

宴饮时直观感知礼仪规范，实
现“器之布局”与“礼之秩序”
的同构。

于材质色彩而言，漆耳杯
以木为胎、髹漆为饰，材质本
身便兼具温润质感、日用与礼
仪属性，而居中铭文的黑漆书
写，在朱地的衬托下更显庄重
大方，色彩对比强化了礼仪的
视觉冲击力。这不仅是汉代漆
器工艺的高度体现，更是将礼
俗观念融入器物制作的全过
程。铭文作为可识读的文字符
号，使宴饮中的礼仪意涵更易
被理解与传递，让“君幸食”的
祝颂从口头礼仪升华为器物
所承载的文化共识，成为汉代
贵族阶层礼俗生活中兼具审
美价值与教化功能的重要物
质载体。

食羹 杜迺松将“君幸食”
漆耳杯“食”的内涵解释为“饮
酒”。《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
研究》持“酒”“食”功能有别的
观点。漆耳杯也可用于盛放食
物。器物形制上，马王堆“君幸
食”耳杯浅阔无盖、口沿外撇、
双耳便于端持，适配流食取
用，可能用于盛放羹类流食。
羹是以肉或菜调和五味做成
的汤类以及浓稠汤汁食品。战
国秦汉时期，上至贵族下至平
民，羹为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
部分。《礼记·内则》载：“羹食，
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
根据聂菲的研究，汉初长沙地
区的饮食习俗具有浓厚的南
方特点，主食以稻米为主，而
羹作为一种重要副食，多见于

贵族们的食谱中。马王堆汉墓“君幸食”
漆耳杯用于盛放羹类食物，反映了汉初
长沙地区的“食羹”习俗。

M1、M3 遣册中记载的食物多用
“羹”的烹饪方法制作。羹以炖煮调和五
味，适配漆耳杯的器型特征，而“君幸食”
漆耳杯以典雅形制与铭文，进一步提升
了宴饮的礼仪内涵。

养生 饮食养生是通过膳食调理身
体、预防疾病的传统习俗，与普通膳食存
在明显区别。从饮食器具吉语铭文内涵
的角度解释，“君幸食”之“幸”则反映了
汉代人趋吉避凶，通过饮食获得身体健
康的习俗。

饮食养生的习俗源于周代。周代宫
廷设置了“食医”官职，以五味与五谷，
从饮食方面调理身体。随着社会发展，
物质财富得到积累，汉初贵族在社会意
识层面延续了饮食养生的习俗，进一步
追求饮食上的精致和营养均衡。例如，
M3 遣册记载的羹包括“牛苦羹”“鲜鲤
杂葵䔯羹”等，考虑到食物的食用和药
用价值，旨在满足身体所需的各种营
养，达到养生之效果。墓主人希望在地
下世界像生前一样受到这些羹食的“滋
养”，故丧葬时以精制羹食祭祀并随葬
入墓，由墓中象征家丞、家臣和仆役的
人物俑继续侍奉，体现“事死如事生”的
丧葬观念。

余论

M1、M3出土“君幸食”漆耳杯多见
“一升半升”铭文，此种铭文明确实用功
能，应为制作时所书。然而，M3“君幸
食”漆耳杯（东 32、南 73、南 79）耳背无

“一升半升”铭文，M1（东 204）更无任何
铭文。由此可见，这批漆耳杯并非专为
丧葬临时制作的明器，而应是墓主人生
前日常使用的生器。铭文差异或许是制
作疏漏，或许是跨时期制作的客观反
映，可以肯定的是，轪侯家族的漆器生
产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随日常用度逐
步添置、陆续制作，因此不同批次在铭
文规范与工序完整性上存在细微差别。
以上特征既印证了汉代“事死如事生”
的丧葬观念，也为考察轪侯家族漆器的
生产时序、日常用器积累提供了实物
佐证。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考古与文物》2024 年第 9 期刊载《陕西西安浐
灞生态区广大门汉墓 M14 发掘简报》（下文称《简
报》）。该墓四周有围沟组成的墓园，墓园总体平面
为南北向长方形，面积约 5000 平方米。M14 位于墓
园南部正中，为长斜坡墓道土圹墓，平面呈甲字形，
由墓道、阶梯、耳室、封门及墓室组成，全长 39.12
米。M14 规模较大，虽发现多处盗洞，但仍出土铜、
陶、金、玉等各类器物共 117 件（组），墓主可能至列
侯级别。《简报》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特征，指出
M14 的年代为西汉中晚期，稍晚于张安世墓（后者
年代属西汉中期晚段）。M14主体结构保存较好，出
土随葬品也较丰富，是研究关中地区西汉时期高级
贵族墓的重要资料。年代问题是考古研究的基础，
M14的年代关系到关中地区大型墓的演变问题，因
而需要准确把握。

《简报》的断代依据是，M14“与西汉早期列侯墓
葬墓外设外藏坑，不设耳室相比，该墓只见耳室，不
见外藏坑，应以耳室作为外藏椁，外藏功能由墓外转
向墓内，与俞伟超论述的汉代列侯墓葬第二阶段一
致，即汉武帝至东汉前期。M14所出土的草叶纹铜镜
及五铢钱等器物与西汉中期的基本一致。但西汉中
期的张安世墓，既存在耳室，又存在外藏坑，处在外
藏功能由墓外转向墓内的过渡阶段，广大门M14年
代应较其稍晚”。应该说，《简报》对墓葬年代的判定
大致是准确的，不过仍有进一步细化的空间：

第一，外藏系统在西汉时期确有从墓外转向墓
内的趋势，但这只是一个大的历史发展趋势，并不能
以此作为断代的绝对依据。比如，属于西汉早期晚段
的新安机砖厂大墓，墓主达列侯级别，但墓外没有外
藏坑，而只是在墓道处设置外藏椁；汉景帝阳陵陪葬
墓 97GYM130墓主为绳侯或郸侯周应，该墓也没有
外藏坑，但在墓道西壁挖出一壁龛，其内放置陶器 7
件。它们的年代均早于张安世墓。张安世墓之所以既
有外藏坑，又有前椁室（内置车马，相当于外藏椁）及
耳室，应是由于张安世身份尊贵，故随葬品非常丰
厚。《简报》已指出，张安世墓的墓园面积与墓葬规模
均远超广大门M14。后者虽有墓园，但墓园及墓葬本
体规模均较小，与关中地区其他大型列侯墓存在一
定差距，其不设外藏坑或与此相关。

第二，墓内设耳室，在西汉早中期的列侯级墓中
其实就有发现，例如西安栗家村M1、M2，属汉文帝
霸陵的陪葬墓，二者均为甲字形斜坡墓道土圹墓，墓
主为列侯夫妇。M1在墓道西端两壁设置南北耳室；
M2在甬道东部南北两侧设置耳室，北耳室出土彩绘

陶鼎、彩绘陶盒、彩绘陶壶、仓、铜弩机、车马器等，南
耳室出土陶猪、小铜剑、铜弩机、小铜戟、铁器、车马
器等。但栗家村M1、M2并未设置外藏坑，只在M1墓
道中部略偏西处发现外藏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
研究院：《陕西西安栗家村一、二号西汉墓的发掘》，

《考古学报》2025年第4期）。同样，墓主可能为皇室成
员（身份不低于列侯）的蓝田支家沟大墓，年代属西
汉中期早段，规模宏大。墓外未设专门的外藏坑，而
是在墓道和前室开凿多个壁龛用于放置随葬品。这
些壁龛规模大都较大，与广大门M14所发现的相近，
称其为耳室也未尝不可。该墓还在前室上部放置外
藏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蓝田支家沟汉墓发
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

总之，外藏坑及墓内耳室的发展变化虽有一定
断代意义，但不宜绝对化。实际上，M14形制结构的
以下两个特征，对认识其年代更有帮助：

第一，砖室墓在关中地区出现于西汉中期早段，
最开始见于中小型墓。受之影响，大约在西汉中期晚
段时，大型墓也开始使用小砖构建椁室。至西汉晚
期，大型墓大都变为砖室结构。《简报》将M14与张安
世墓进行对比，认为M14甚至晚于张安世墓。然而，
张安世墓的椁室有内外两重，其中内层为木椁，外层
为砖椁，相比之下，M14仍为木椁，还没有使用小砖，
这提示我们其年代可能不会太晚。

第二，M14墓道及墓室修筑有“之字形”阶梯，这
种在墓道或墓室侧壁设置“之字形”阶梯的做法常见
于关中地区西汉早中期的大型墓，阶梯除了可供人
员上下通行外，还能起到加固墓壁以防止墓壁坍塌
的作用。“之字形”阶梯在西汉晚期大型墓中已比较
少见，如咸阳龚家湾 M1、苏家寨 M1，西安百花村
M6、北里王宜春侯夫妇墓、张家堡M115等，均未设
置“之字形”阶梯，表明到西汉晚期，建墓理念或技术
可能已发生变化。由此推测，广大门M14的年代应早
于西汉晚期。

以上两点共同表明M14的年代很可能不会晚于
西汉中期。但要进一步确定其年代，就必须重点关注

出土器物方面的信息。广大门M14出土了一批随葬
品，多为关中西汉墓中常见之物，年代特征较为明
确，是判定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据。《简报》已指出其属
西汉中期。现选取其中年代特征明显的若干器物（含
钱币）进行分析：

第一，陶罐M14：4，器型瘦长，最大腹径居中，肩
至上腹饰粗细不等的数圈弦纹，其形制与西北医疗
设备厂M95：2、西安市方新村开发公司M4：11几乎
完全相同，只是纹饰稍有差别。另一件陶罐M14：41，
器身较矮，圆球腹，形制与西北医疗设备厂M95：5相
似。西北医疗设备厂M95及西安市方新村开发公司
M4 均属《长安汉墓》第一期，年代为西汉中期早段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等编：《长安汉墓》第46、47、
113、82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第二，M14 随葬品中有一件房仓 M14：18，房仓
在关中地区出现于汉初，西汉早中期常见，西汉晚期
基本绝迹，其演化规律是器身由矮扁变为瘦高，仓身
下部由弧收变为斜直。M14：18器身稍显瘦高，仓身
下部微弧，年代略晚于西汉早期晚段的西北医疗设
备厂M3：14（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西安龙首
原汉墓》24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当属西汉
中期前段。

第三，M14随葬两面铜镜，均为草叶纹镜，其中
M14：49为四乳草叶纹镜，上有铭文“见日之明，长毋
相忘”。草叶纹镜主要流行于西汉早中期。M14随葬的
两面铜镜与雅荷城市花园M110：1、M160：1相似，后
二者的年代为西汉中期或中期偏早（程林泉、韩国河：

《长安汉镜》第58-6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第四，M14出土五铢钱 22枚。据《简报》，这批五

铢钱正、背皆有外郭，五字稍显瘦长，交笔略直，“铢”
字金旁头部为等腰三角形，四点竖直，“朱”字上下两
笔皆方折。其中，标本M14：51-1，钱径 2.5、穿径 1.2、
郭宽 0.1、厚 0.1厘米。从形制及钱文特征分析，这批
五铢钱应属武昭时期的三官五铢。

第五，M14出土的陶瓶M14：20，长领，微鼓肩，
瘦长腹，关中地区少见，主要见于关中以外地区，与
河北内丘张夺 09IITG1M3：4及 09IITG2M5：2相似，
后二者的年代均为西汉中期（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
程建设管理局等编：《内丘张夺发掘报告》第378、469
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综上，通过对墓葬形制及随葬陶器、铜镜与钱币
的分析，可明确广大门M14属西汉中期早段，年代早
于张安世墓。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西安浐灞生态区广大门汉墓M14年代再认识
蒋辉

马王堆汉墓出土“君幸食”漆耳杯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一升半升”
“君幸食”漆耳杯（东164）铭文

汉墓随葬品来源刍议
魏镇 吴丽蓉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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